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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十一款（現行法為第三十七條第十一款）所稱之

「其他團體」，則應依前開解釋意旨，視具體情形而定，併此指明。

釋字第四八七號解釋（88.7.9.）

【解釋文】

冤獄賠償法為國家賠償責任之特別立法，憲法第二十四條規定：

「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除依法律受懲戒外，應負

刑事及民事責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損害，並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

償」，立法機關據此有制定有關國家賠償法律之義務，而此等法律對人

民請求各類國家賠償要件之規定，並應符合憲法上之比例原則。刑事被

告之羈押，係為確保訴訟程序順利進行，於被告受有罪判決確定前，拘

束其身體自由於一定處所之強制處分，乃對人民身體自由所為之嚴重限

制，故因羈押而生之冤獄賠償，尤須尊重憲法保障人身自由之精神。冤

獄賠償法第二條第二款前段，僅以受害人之行為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

風俗為由，剝奪其請求賠償之權利，未能以其情節是否重大，有無逾越

社會通常觀念所能容忍之程度為衡量標準，與前述憲法意旨未盡相符。

上開法律第二條第二款與本解釋不合部分，應不予適用。

【解釋理由書】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人民於其憲

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

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得聲請解釋

憲法。司法院冤獄賠償覆議委員會依冤獄賠償法第五條規定，由最高法

院院長及法官組成，其就冤獄賠償覆議事件所為之決定，性質上相當

於確定終局裁判，故其決定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

義時，應許人民依首開法律規定，聲請本院解釋，合先說明。

冤獄賠償法為國家賠償責任之特別立法，憲法第二十四條規定：

「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除依法律受懲戒外，應負

刑事及民事責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損害，並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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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立法機關據此有制定有關國家賠償法律之義務，而此等法律對人

民請求各類國家賠償要件之規定，並應符合憲法上之比例原則。刑事被

告之羈押，係為確保訴訟程序順利進行，於被告受有罪判決確定前，拘

束其身體自由於一定處所之強制處分，乃對人民身體自由所為之嚴重限

制，故因羈押而生之冤獄賠償，尤須尊重憲法保障人身自由之精神。

冤獄賠償法第二條對冤獄賠償請求權之行使定有限制，其第二款

前段規定，曾受羈押而受不起訴處分或無罪宣告者，若行為違反公共秩

序或善良風俗，則不得請求賠償。其立法目的雖在維護社會秩序及公

共道德，然泛以公序良俗之違反為理由，使身體自由因羈押遭受嚴重限

制之受害人，其冤獄賠償請求權受到排除，而未能以其情節是否重大，

致為社會通常觀念所不能容忍為衡量標準，與同款後段及同條其餘各

款所定之其他事由相較，亦有輕重失衡之處，實與憲法上之比例原則未

盡相符。上開法律規定與本解釋意旨不合部分，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應不予適用。

釋字第四八八號解釋（88.7.30.）

【解釋文】

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對人民財產權之限制，

必須合於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必要程度，並以法律定之，其由立法機

關明確授權行政機關以命令訂定者，須據以發布之命令符合立法意旨

且未逾越授權範圍時，始為憲法之所許，迭經本院解釋在案。信用合作

社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及銀行法第六十二條第一項係為保障存款人權

益，並兼顧金融秩序之安定而設，金融機構監管接管辦法第十一條第

一項第三款及第十四條第四款雖亦有銀行法第六十二條第三項授權之

依據，惟基於保障人民權利之考量，法律規定之實體內容固不得違背憲

法，其為實施實體內容之程序及提供適時之司法救濟途徑，亦應有合理

規定，方符憲法維護人民權利之意旨；法律授權行政機關訂定之命令，

為適當執行法律之規定，尤須對採取影響人民權利之行政措施時，其

釋字第四八八號解釋




